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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340000
2018112
60006

滁州市琅琊区南京北路金鼎玻璃厂对面有
家废旧泡沫加工厂，无环保手续。

现场调查情况：区政府分管区长带领公安、环保、琅琊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负责人现场调查，该塑料泡沫加工厂位于琅琊经济开发区原
滁州天腾动力设备有限公司烂尾厂房内，负责人朱超，2018年下半
年以来在此厂房从事回收废旧塑料泡沫加工。

一是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核实，根据核查情况
由琅琊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会同环保部门要求该厂负责人拆
除和清理相关设备；二是对厂区环境卫生进行清扫保洁；
三是进一步加强闲置厂房管理，强化日常巡查，严防死灰
复燃。

琅琊区
余成林、
周冬梅

针对废旧塑料泡沫加工问题，琅琊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约谈了
负责人朱超，会同环保部门要求该负责人清理、拆除设备，
现已全部完成清理，并对厂区内环境卫生进行了清扫。下一
步区政府将督促琅琊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环保分局不断加强
闲置厂房管理，强化日常巡查，严防死灰复燃。

/

2019年4月23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
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
访件（编号：X340000201811260006）进
行现场验收核查。已完成整改，同意验收
。

2
X340000
2018111
80007

滁州市琅琊区南京北路金鼎玻璃厂对面的
废旧塑料泡沫加工厂，没有污染防治设

施，异味、粉尘、噪声严重影响周边居民
生活。

现场调查情况：区政府分管领导带领公安、环保、琅琊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负责人现场调查，该塑料泡沫加工厂位于琅琊经济开发区原
滁州天腾动力设备有限公司烂尾厂房内，负责人朱超，2018年下半
年以来在此厂房从事回收废旧塑料泡沫加工。

一是迅速组织开展调查核实，根据核查情况由琅琊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会同环保部门要求该厂负责人限期拆除和清理
设备；二是由经济开发区安排专人每天督促检查，直至完
成清理，并对厂区环境卫生进行清扫保洁；三是区政府将
督促环保部门和琅琊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不断加强闲置厂房
管理，强化日常巡查，严防死灰复燃。

琅琊区
余成林、
周冬梅

针对废旧塑料泡沫加工问题，琅琊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约谈了
负责人朱超，会同环保部门要求该负责人清理、拆除设备，
现已全部完成清理，并对厂区内环境卫生进行了清扫。下一
步区政府将督促琅琊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环保分局不断加强
闲置厂房管理，强化日常巡查，严防死灰复燃。

/

2019年4月23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
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
访件（编号：X340000201811180007）进
行现场验收核查。已完成整改，同意验收
。

3 2969
全椒县襄河镇教场村有一塑料颗粒厂，清
洗蛇皮袋、水泥袋污水特别大，烧出来气
味难闻。

经调查核实：投诉的塑料厂为全椒县王道俊造粒厂，该厂位于全椒
县襄河镇教场村村部旁，经营者名叫王道俊；该厂虽有营业执照，
但存在超范围经营问题；未经环保审批。2011年该厂因拆迁搬迁至
此，主要从事塑料制品破碎再造粒生产，生产工艺是：废旧塑料—
清洗—破碎—熔化造粒。主要设备是一台粉碎造粒机。在粉碎熔化
时有气味产生，清洗环节产生的污水经两个蓄水池沉淀后循环使
用，蓄水池无任何防渗、防溢措施，池满后便会外溢至农渠中。执
法人员现场对该厂蓄水池内水体采样监测，结果超过国家规定排放
标准。2015年全椒县环保局曾对该企业设施行政处罚，下达了处罚
告知书，责令该厂停止生产。2016年下半年，该厂未经环保及其他
有关部门允许又擅自偷偷恢复生产。该造粒厂未经环保部门审批，
无废水、废气污染治理设施，生产时气味难闻，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

1、对该厂下达行政处罚文书，责令立即停止生产，并予
以经济处罚。2、对营业执照超范围经营问题将移交市场
监督管理局进行查处。3、将会同供电部门实施强行断电
。目前，该造粒厂已停产，县环保局正在依法按相关程序
对该造粒厂进行处罚。

全椒县
朱大纲、

杨光
该废编织袋厂已拆除。 /

2019年4月24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
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
访件（编号：2969）进行现场验收核查。
已完成整改，同意验收。

4 2880

全椒县襄河镇徐塘桥工业园内有一小造纸
厂（金凯悦木门里面，全椒旭瑞玩具厂后
面，无名称），无环评无营业执照，烧煤
炭大气污染重，污水排入下水道，臭味难
闻。投诉人称小造纸厂位置较隐秘。

经调查核实，被举报造纸厂位于襄河镇邱塘工业园内，负责人是张
斌，面积约900平方米，主要生产黄裱纸。2017年4月建设并投入试
生产，至今共生产黄裱纸约30吨。该造纸厂的原材料主要为：木屑
、废纸；主要工艺流程为：木屑、废纸加水打碎成浆，烘干后切
割，没有化学制浆工艺。主要生产设备：一台滚筒直径为4.5米烘干
机和一台打浆机。该造纸厂无营业执照，未报批环评文件。该小造
纸厂为张斌造纸厂，2017年4月在自建厂房内新上一台造纸机和打浆
机，未履行环评审批和无营业执照，已投入试生产。

县环保局已对该厂立案调查；对主要生产设备实施查封
（扣押）。全椒县人民政府已对该厂下达《工业责令张斌
造纸厂关闭的决定》的文书。

全椒县
朱大纲、

杨光
该造纸厂已拆除。 /

2019年4月22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
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
访件（编号：2880）进行现场验收核查。
已完成整改，同意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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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331

滁州市全椒县襄河镇徐唐桥村金凯悦门业
厂区最后一排车间内有人私自安装造纸设
备，无环评等相关手续，生产废水直排，
锅炉烟尘污染严重。

经调查核实，被举报造纸厂位于襄河镇邱塘工业园内，负责人是张
斌，面积约900平方米，主要生产黄裱纸。2017年4月建设并投入试
生产，至今共生产黄裱纸约30吨。该造纸厂的原材料主要为：木屑
、废纸；主要工艺流程为：木屑、废纸加水打碎成浆，烘干后切
割，没有化学制浆工艺。主要生产设备：一台滚筒直径为4.5米烘干
机和一台打浆机。该造纸厂无营业执照，未报批环评文件。该小造
纸厂为张斌造纸厂，2017年4月在自建厂房内新上一台造纸机和打浆
机，未履行环评审批和无营业执照，已投入试生产。

县环保局已对该厂立案调查；对主要生产设备实施查封
（扣押）。全椒县人民政府已对该厂下达《工业责令张斌
造纸厂关闭的决定》的文书。

全椒县
朱大纲、

杨光
该造纸厂已拆除。 /

2019年4月24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
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
访件（编号：3331）进行现场验收核查。
已完成整改，同意验收。

6
D340000
2018111
80024

滁州市全椒县古河镇下庄生产队农贸市场
被私人承包用来加工木材，生产噪音扰

民，扬尘污染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针对交办的问题，经调查核实，涉事木材加工厂为全椒县家奇木
业，已办理营业执照，负责人是阮家奇，2013年12月20日与下庄村
民组签订租赁原农贸市场两间大棚及小猪行瓦房，占地约3000平

方， 2014年开始生产，总投资约50万元。该厂未报批环评文件，无
环保相关审批手续，无粉尘污染治理设施。生产区无院墙、无围挡
、无遮盖，生产区周边未封闭，厂区内堆积大量刨片、树木、木
屑，因是老农贸市场场地，距离四周居民区最近直线距离10米左

右，生产时噪声、粉尘影响周边的居民生活和休息。因该木材加工
厂规模较小，建设项目未报批环评文件，未落实污染防治措施，且
也不符合古河镇相关规划，位于居民区内，属小散乱污企业。群众

反映情况属实。

全椒县家奇木业属小散乱污企业，全椒县古河镇在排查小
散乱污企业时漏报了该企业。2018年11月23日，全椒县环
保局已对该企业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全环
责改〔2018〕88号），责令该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
椒县环委办已交办全椒县供电公司对该企业实施断电，并
要求古河镇对该企业限期实施两断三清。全椒县环委办要
求古河镇人民政府对小散乱污企业排查漏报相关责任人予

以问责，正在调查核实中。

全椒县
朱大纲、

杨光
目前已对该企业实施了“两断三清”。加工设备已拆除。 /

2019年4月24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
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
访件（编号：D340000201811180024）进
行现场验收核查。已完成整改，同意验收
。

7
D340000
2018112
60050

滁州市全椒县十字镇界首街道界首玩具厂
内有家无名废塑料加工作坊，废水直排附

近水塘，生产设备噪声扰民。

针对交办的问题，经现场调查核实，该无名废塑料厂位于全椒县十
字镇界首街道原乡政府院内，无营业执照，未报批环评文件，负责
人是张平才，主要利用废汽车塑料壳进行切割粉碎。占地约1亩，生
产工艺：废汽车塑料壳—切割—粉碎—成品，生产过程中不融化、
不清洗，没有废水、烟气排放。切割粉碎时有噪声排放，影响周边
居民生活和休息。院内塑料粉碎厂旁确有一个池塘，属于张平才自
有，四周居民生活污水均汇入该池塘，池塘周边垃圾遍地，水质恶
臭，当事人拟用土填平该塘，目前已被填平一半。该厂属于“小散

乱污”企业。反映情况属实。

张平才塑料粉碎厂位于居民区内，未报批环评文件，规模
较小，设备简陋、工艺简单，生产时排放的噪声对周边环
境造成污染，属于典型的“小散乱污”企业。全椒县环保
局已依法对该厂实施立案查处。根据国家、省市关于“小
散乱污”企业整治要求，全椒县十字镇人民政府已对该厂
实施“两断三清”。 目前该企业生产设备已全部拆除，

不再生产。

全椒县
朱大纲、

杨光
目前该企业生产设备已全部拆除，不再生产。 /

2019年4月22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
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
访件（编号：D340000201811260050）进
行现场验收核查。已完成整改，同意验收
。

8 3106 凤阳县府城镇凤凰城东北角20米有家豆腐
坊晚上烧豆腐废料，气味难闻。

凤阳县环保局执法人员接投诉即对陈士友豆制品加工厂进行了现场
检查，该作坊未生产，锅炉房堆有少量煤，水膜除尘里水较脏，排

烟管道已损坏，不能达到除尘要求。

1、县环保局于2017年5月25日对陈士友豆腐加工作坊下发
《凤阳县环保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凤环改字〔
2017〕308号），责令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改用天
然气等清洁能源。

凤阳县
徐广友、
罗圣权

陈士友豆腐坊燃煤锅炉已拆除，豆腐坊现已不存在。
共问责4人。
其中：书面检
查4人。

2019年4月30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
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
访件（编号：3106）进行现场验收核查。
已完成整改，同意验收。

9
D340000
2018111
00123

滁州市凤阳县武店镇搬井村蚌淮高速旁有
个废弃水泥梁厂，被私人买下后在厂区内
用酸水除锈，无相关环保设施，工业废水

未经处理直排周边农田。

不属实。该废弃水泥梁厂位于搬井村蚌淮高速南侧30米，占地近20
亩，是当初修建S95高速公路时修建的，S95高速公路通车后，该梁
厂便长期闲置。后期该梁厂内建了一家养殖场，因该养殖场环保整
改不达标，武店镇政府已于2018年10月17日对该养殖场进行了全面
拆除。经现场核实，厂区内未发现酸水除锈相关企业经营痕迹。

武店镇、县环保局加强对该区域的日常巡查监管。通过日
常巡查监管，未发现右乱砍乱伐现象。

凤阳县
徐广友、
罗圣权

不属实信访件。 /

2019年4月30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
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
访件（编号：D340000201811100123）进
行现场验收核查。根据核查情况，该件不
属实。

10
D340000
2018110
10112

滁州市明光市管店镇罗岭村后岗组徐大
塘，防水材料厂和锡纸加工厂均无手续，
生产过程中烟尘及异味污染严重。

属实。防水材料厂和锡纸加工厂位于管店镇罗岭村后岗组，于2018
年6月建成并调试生产设备，主要从事石油沥青防水卷材制造、销
售，场地及厂房是租赁申正英的场地、厂房，该加工厂未能出示环
评审批手续。
锡纸加工厂经营人为严昌满，泗县山头镇松圩村严圩组人，主要从
事废旧纸箱回收利用（浸泡后，打浆出售），无环评审批手续。

责令拆除 明光市
王珏、徐

军
2018年11月7日，防水材料厂和锡纸加工厂车间内主要设备
已拆除完毕，原料清离。

/

2019年4月30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
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
访件（编号：D340000201811010112）进
行现场验收核查。已完成整改，同意验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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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79

反映石坝镇三关村丁庄组余道华和程勇合
办的小型废旧塑料加工店，每天清洗废旧
塑料的生产废水直接排放到上河湾，严重
污染上河湾，上河湾属于当地居民生活饮

用水源。

属实。石坝镇三关村丁庄组后面山坡上建有一个废旧塑料清洗点，
主要是废旧塑料清洗、切割，没有从事塑料深加工，污水排入自建
水泥收集池，现场没有发现污水直排水体情况；上河湾属于三关村
农业用水，不属于当地居民饮用水源。

责令停产，拆除生产设施 明光市
王珏、徐

军
经现场督促整改，该加工点2017年5月拆除了生产设备，消
除环境影响。经现场核查，该加工点未出现反弹现象。

共问责3人。
其中诫勉谈话
1人、责令书
面检查2人。

2019年4月30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
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
访件（编号：179）进行现场验收核查。
已完成整改，同意验收。

12
D340000
2018110
40024

滁州市天长市千禧佳福小区内沐龙泉浴室
营业过程中异味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
生活，居民认为该浴室应该搬迁至商业区

。

2018年11月6日天长市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对该浴室进行现场检查。
经查：该浴室正常营业，位于负一楼的锅炉房内安装有2台天然气锅
炉（S40、S60）和1台生物质锅炉；2台天然气锅炉正常运行，生物
质锅炉未运行，地面堆放有部分废旧木料，均采用塑料膜覆盖；2台
天然气锅炉共用一根排气筒将废气引至室外排放；生物质锅炉废气
采用水膜除尘设施处理后经排气筒引至室外排放。经调查核实:该浴
室新建一台生物质锅炉与环评及批复内容不符，属于规模发生变

动，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建设项目分类管理目录
于2017年9月1日已修订，洗浴行业调整为备案制管理，不再要求组
织竣工验收）；经询问：其负责人陈述“因2018年1月份我市出现气
荒现象，天然气公司通知燃气紧张，并紧急采取工业及商业限制用
气措施，该浴场为保障周围群众洗浴需求于2018年2月份新购置了一

台生物质常压热水锅炉临时应急备用”。
该浴室2018年10月30日委托安徽壹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废气
、噪声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各项污染物排放均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

标准。

加强日常管理 天长市
邓继敢、
贺家平

2018年11月6日，针对天长市沐龍泉汤泉浴室擅自建设的一
台生物质常压热水锅炉未重新备案的环境违法行为，天长市
环保局依法下达《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天环责
改字〔2018〕 318号），责令该浴室：立即拆除生物质常压
热水锅炉。该浴室立行立改，于当日连夜拆除擅自建设的生
物质常压锅炉，2018年11月7日天长市环保局对该浴室整改
情况进行后督察，经查：生物质锅炉已拆除，锅炉房内堆放

的废旧木材已清理。

/

2019年4月26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件（编号：
D340000201811040024）进行现场验收核
查。已完成整改，同意验收。

13 1755

投诉人对滁州市环保局网站上公开的群众
信访举办交办查处情况一览表（5.11）中
序号2的处理结果不满意。主要体现在：
①投诉人从1998年就承包了该池塘，承包
合同中写明因该池塘用于灌溉，承包人可
引入灌溉渠中的水入池塘。②投诉人于

2010年就开始反映该问题，有关部门回复
说污水管网即将铺设完成，到目前还未铺
设好，投诉人认为处理结果中提到的2017
年8月份铺设完成是不可能的。③投诉人
认为处理结果中只公开了该池塘符合灌溉

水质标准，未公开是否适合养鱼。

经南谯区相关部门现场核查，承包合同未写明投诉人承包的池塘用
于小苏组灌溉，承包人谭成仙将灌溉渠中的水引入鱼塘，纯属个人
行为。鉴于污水所排灌溉渠主要功能为泄洪和农业灌溉，仅根据《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92）进行评价。城市学院及其附近村
庄属第三污水处理厂收水范围，该污水处理厂计划5月底完成土建工
程，2个标段的污水主干管工程已全面开工，按合同工期计划在2017
年8月底建成。

滁州市规建委为及时将城市学院及其附近村庄部分生活污
水接入城市排水管网，邀请了专家进行认真研究，拿出了
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铺设一条长200米DN400管道，将醉
翁西路污水管网顶管过西涧路，贯通醉翁路污水管网，使
城市学院污水经醉翁西路向东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后排
入第三污水处理厂。该工程投资约14万元，已于2017年6
月10日完成。第三污水处理厂已于2018年3月29日正式投
运。
同时市政府投资1000余万元，对城南片区污水管网不健全
、破损等问题进行完善，该工程于2017年11月底开工建设
。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范恒军 已完成整改。 /

2019年4月17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
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件（编号：1755）
进行现场验收核查。已完成整改，同意验
收。

14 1690 琅琊区创业路最东端经污水处理厂处理的
污水又臭有脏

查看了尾水排放口，发现出水较清澈，也未闻到异味，出水排放口
周边绿色植物很多，不远处还有人垂钓，龙蟠河（举报人提到的“
龙帆河”）内有白鹭等鸟类栖息，并现场拍下了照片。

对滁州市清流污水处理厂实施提标改造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范恒军 已完成整改。 /

2019年4月17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
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件（编号：1690）
进行现场验收核查。已完成整改，同意验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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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763

滁州市第四自来水厂自2003年建厂以来，
抽取沙河水库中水净化后产生的残渣及污
泥直接排入村内水渠中，导致水渠无水，
无法正常灌溉，污染私人承包的鱼塘。多

次找雷桥村村委及该公司协商无果。

2012年，第四自来水厂一期工程建设沉泥池和直径18米的沉泥浓缩
池各一座。反冲洗废水和沉泥处理废水统一收集到沉泥浓缩池。沉
泥在沉泥浓缩池内沉淀，上清液依靠池内的回流泵回流至沉淀池重
复利用；沉泥通过污泥泵抽吸入沉泥池集中定期处理。第四自来水
厂一期的沉泥收集池在室外露天设置，在雨季或者暴雨条件下确有
部分沉泥随径流外溢进入泄洪渠。

市自来水公司与村委会协商，达成协议由市自来水公司支
付费用，雷桥村委会组织对泄洪渠於堵段进行彻底清淤；
为了防止暴雨等极端天气条件下沉泥随径流外溢进入泄洪
渠情况的发生，第四自来水厂在二期项目生产线设计了沉
泥干化系统，目前正在加班加点建设，确保在5月30前建
成，从而将一期沉泥池的沉泥进行干化后按规定进行集中
处理，一期沉泥池不再收集沉泥。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范恒军 已完成整改。 /

2019年4月17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
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件（编号：2763）
进行现场验收核查。已完成整改，同意验
收。

16
D340000
2018111
70030

滁州市琅琊区第二污水处理厂在厂区外东
侧20米处围墙及南侧提升泵房处填埋污泥
问题（11月3日投诉），投诉人称污泥仍
然埋在地下，对公示处理结果不满意

11月19日，收到贵办《关于交办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第九
批群众信访投诉问题的通知》（滁中环改办〔2018〕111号）后，我
委进行了现场踏勘。滁州城东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原来发现的三处污
泥：第一处是三个干化污泥堆存点，已完全清运；第二处现场土方
混合填埋污泥和第三处城东污水公司南侧提升泵房附近堆存污泥已

部分清运，正在进行深挖混合污泥，力争25日前全部完成。

根据调查核实的情况，市规建委对城东污水公司提出彻底
妥善处置堆存污泥的整改要求，要求城东污水公司举一反
三，对城东污水厂规划用地范围内再认真排查，确保所有
堆存的污泥全部送至市垃圾填埋场混合填埋处置。截止11
月23日晚，城东污水公司向我委汇报完成了堆存污泥清运
工作，并出局了责任承诺。11月24日，我委会同市环保部
门对污泥清运工作进行了现场核实，并对接市城管执法

局，确认堆存污泥已全部运至垃圾填埋场处置。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范恒军 已完成整改。 /

2019年4月17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
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件（编号：
D340000201811170030）进行现场验收核
查。已完成整改，同意验收。

17
D340000
2018110
20044

自2012年至今，产生的污泥挖坑填埋至该
公司东侧20米处围墙及南侧提升泵房处，
2018年及以前所有污泥转运全部造价，污

泥给土壤造成严重污染。

1月4日，经与环保、城管执法等部门共同现场核实，2016年7月以
前，城东污水处理厂污泥全部转运至园林及蚯蚓养殖企业用于园林
堆肥及蚯蚓养殖。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城东污水处理厂污泥全
部转运至政府指定滁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2017年6月以后，因
垃圾焚烧项目扩建，所有垃圾运至焚烧厂焚烧，垃圾填埋场不再接
受垃圾，导致污泥无法填埋，而该厂污泥处置技改项目尚未建成，
产生的污泥部分用于二期，部分用蚯蚓养殖，部分提供给开发区企
业用于污水站污泥培养，剩余约800立方堆放至该公司东侧20米处围
墙及南侧提升泵房处。2018年10月，该厂污泥处置技改项目建成投
运。其后污泥全部运至中联水泥厂焚烧处置。经现场勘查和调阅资

料，未发现造假现象

11月3日，市规建委主要负责同志立即召集相关同志对整
改情况进行部署。11月4日会同相关部门进行复核，并现
场监督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对污泥及周边土壤进行取样检
测。11月8日，检测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报告显示结果
显示重金属等符合相关标准，周围回填土壤良好。根据检
测结果，11月9日，开始将堆放送垃圾填埋场填埋（目前
因垃圾焚烧厂超负荷填埋场正在接收垃圾），计划11月25
日前清运完成。同时由城东污水公司负责在三期工程开工
前临时管养远期用地，立刻开始设计围墙、绿化方案，堆

存污泥运送完毕后即实施场地平整、绿化。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范恒军 已完成整改。 /

2019年4月17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
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件（编号：
D340000201811020044）进行现场验收核
查。已完成整改，同意验收。

18 2266
滁州市城东工业园藕塘路与黄山路交叉口
处的泄洪渠（嘉明机电办公楼后）被垃圾

堵住，气味难闻。

经查，该泄洪渠及周边确实有生活垃圾堆放，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基
本属实。

1、做好日常保洁管理。
2、治理上游污染源。
3、实施渠道综合整治工程。

滁州经济
技术开发

区
盛必龙

1、安排专人负责丰收渠沿途岸坡及水面各种固体垃圾清
理，并开展日常巡查。同时在藕塘路与黄山路交叉口处放置
垃圾箱，收集周边垃圾。
2、取缔上游养猪场；协调对所属琅琊经开区混接的雨污排
水管网进行清查整治。
3、实施渠道综合整治工程，已开工建设。

/

2019年4月28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件（编号：
2266）进行现场验收核查。已完成整改，
同意验收。

19 2200

南谯区丰乐大道山水人家小区，小区的东
、南侧都是饭店的油烟，特别是南边的烤
鸭店油烟直接排向小区，污水也排向小区
的下水道，油垢堵塞下水道，导致污水外
溢，气味难闻。一直反映，问题没有得到

有效解决。

经查，山水人家南边四家饭店已全部安装油烟净化装置，但东方熟
食店、小魏熟食烤鸭店、风味烤鱼坊的油烟经净化处理后未按城管

部门的要求接入下水道，油烟逸散存在扰民现象。
现场未发现油垢堵塞下水道、污水外溢、气味难闻等现象。

要求产生油烟的餐饮单位更换油烟净化设备并达标排放。
滁州经济
技术开发

区
盛必龙

山水人家49幢共有4家饭店（小魏烤鸭店、风味烤鱼坊、东
方熟食、大众面馆）已全部更换直排式油烟净化设备，市环
境监测站对上述4家餐饮经营单位油烟排放进行监测，《监
测报告》显示均未超过《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
2001）。
已完成整改。

/

2019年4月28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件（编号：
2200）进行现场验收核查。已完成整改，
同意验收。

20 2725

反映滁州市南谯区山水人家小区南门的2
家烤鸭店、1家烤鱼店、1家烤饼店虽装了
油烟净化设施，但油烟口的方向不对，油

烟排向49号楼梯口。

经查，2家烤鸭店（东方熟食店、小魏熟食）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但排烟道未接入下水道，1家烤鱼店油烟经净化处理后已接入下水

道，1家烤饼店因烤饼不产生油烟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要求产生油烟的餐饮单位更换油烟净化设备并达标排放。

滁州经济
技术开发

区
盛必龙

山水人家49幢共有4家饭店（小魏烤鸭店、风味烤鱼坊、东
方熟食、大众面馆）已全部更换直排式油烟净化设备，市环
境监测站对上述4家餐饮经营单位油烟排放进行监测，《监
测报告》显示均未超过《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
2001）。
已完成整改

/

2019年4月28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件（编号：
2725）进行现场验收核查。已完成整改，
同意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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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522-14

滁州市琅琊区凤凰西路延伸段打通后，道
路两旁的商铺饭店，无任何净化装置，油
烟直排，直至深夜两三点。道路两旁搭起
的帐篷、桌椅占用人行道，路面油迹斑

斑，到处都是臭气。另外在凤凰西路与丰
乐大道交叉路口西南角有个砂石、水泥建
材堆放场，使用柴油装卸机黑烟直冒，院
内还有废品收购站，环境脏、乱、差。

1.关于“凤凰西路延伸段饭店无任何净化装置，油烟直排，路面油
迹斑斑，到处都是臭气”问题。经区城管执法局调查核实，反映的
是凤凰西路延伸段烧烤经营户晚间出店烧烤问题。2.关于“凤凰西
路与丰乐大道交叉口西南角院内砂石、水泥建材堆放场，使用柴油
装卸机冒黑烟，院内有废品收购站，环境脏、乱、差”问题。经区
城管执法局核查，废品回收站现场收购的废品物多是硬纸板、旧报
纸及塑料瓶等物品，现场未发现有污染液体及焚烧物体现象。

1.关于“凤凰西路延伸段饭店无任何净化装置，油烟直
排，路面油迹斑斑，到处都是臭气”问题。由中心（社
区）、城管、市场、公安、环保、消防等部门联合要求凤
凰西路延伸段12家烧烤经营户户主规范开启净化设备和规
范摆放桌、椅，并下达了整改通知书，同时每晚安排城管
执法人员加强该区域油烟污染的监督管理。2.关于“凤凰
西路与丰乐大道交叉口西南角院内砂石、水泥建材堆放
场，使用柴油装卸机冒黑烟，院内有废品收购站，环境脏
、乱、差”问题。琅琊区城管执法局已责令该处废品回收
站及时对收购的物品清运，并做好周边环境卫生保洁，并
委托三岔路社区对清理后的现场进行监管，严防反弹。

琅琊区
余成林、
周冬梅

1.“凤凰西路延伸段饭店无任何净化装置，油烟直排，路面
油迹斑斑，到处都是臭气”问题。经中心（社区）、城管、
市场、公安、环保、消防等部门通过集中整治，取缔了出店
经营和占道经营，对整治后的路段加强值守，严防整治后反
弹，出店经营和占道经营现象得到有效控制，目前已整改完
毕。2.“凤凰西路与丰乐大道交叉口西南角院内砂石、水泥
建材堆放场，使用柴油装卸机冒黑烟，院内有废品收购站，
环境脏、乱、差”问题。琅琊区城管执法局已责令该处废品
回收站及时对收购的物品清运，并做好周边环境卫生保洁，
目前已委托三岔路社区对清理后的现场进行监管，严防反弹
。

/

2019年4月12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件（编号：522-
14）进行现场验收核查。已完成整改，同
意验收。

22 526-64

滁州市丰乐大道三里亭人家小区东大门北
侧一处20间木质违建大棚开设夜间大排
档，每天经营到凌晨两、三点。噪声扰

民，现正值高考期间，多次投诉无果。希
望解决。

投诉人反映的摊点为城管部门规划的临时水果买卖集中点，用于买
卖水果。但是因个别商贩违规从事夜间大排档，该摊点已被责令停
业。

1.琅琊中心牵头，区城管执法局、环保分局配合认真组织
开展调查核实。2.对于违规搭建等由城管执法局责令其拆
除，并加强巡查监管。3.城管琅琊大队按要求做好该处排
档摊主停业整改后续监管工作。

琅琊区
余成林、
周冬梅

该三里亭人家小区东大门北侧投诉人反映的摊点已被责令停
业。在琅琊大队多次批评教育无果的情况下，执法人员对产
权人下达相应法律文书，明确告知取缔该处的餐饮经营，目
前该点已停止营业。

/

2019年4月12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件（编号：526-
64）进行现场验收核查。已完成整改，同
意验收。

23 3509

滁州市琅琊区丰乐大道三里亭小区东大门
北侧有20间违章搭建的木质棚，经营夜市
大排档，每天经营到两三点噪声扰民，客
人随地小便。因督查组来了，现停业20多
天，等督察组走后又会经营起来，摊主威

胁举报人，曾向区环保局、城管局、
12345市长热线反映，只能管几天，污染

又来了。

投诉人反映的摊点为城管部门规划的临时水果买卖集中点，用于买
卖水果。但是因个别商贩违规从事夜间大排档，该摊点已被责令停
业。

1.琅琊中心牵头，区城管执法局、环保分局配合认真组织
开展调查核实。2.对于违规搭建等由城管执法局责令其拆
除，并加强巡查监管。

琅琊区
余成林、
周冬梅

该三里亭人家小区东大门北侧投诉人反映的摊点已被责令停
业。下一步，城管部门将加强巡查，督促商贩规范经营。

/

2019年4月12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件（编号：
3509）进行现场验收核查。已完成整改，
同意验收。

24
D340000
2018111
10001

滁州市琅琊区紫薇东村的扬子宾馆已停业
多年，目前宾馆里堆积大量垃圾，周围居
民长期向院内排放生活污水，形成臭水

沟，气味难闻。

调查情况：经查污水漫溢问题，为沟渠不畅通；垃圾堆放为积旧破
损及附近人员倾倒所为。因此地为收储地块经积极汇报，11月13日
上午，许继伟市长亲临我区进行调研指导，并就扬子宾馆污水漫溢
和垃圾堆放问题作出明确指示：“由市国土房产局负责垃圾清运，
市城管执法局负责疏通居民排水和清理沟渠”。

一是由清流公共服务中心牵头负责，区城管执法局、市环
保局琅琊分局、区规建局等相关部门配合迅速组织核查；
二是对于污水漫溢问题，及时对接市城管执法局，将新排
污涵管安接于排污口处，并重购置新水泥板盖覆盖在沟渠
上，彻底解决污水漫溢问题；三是对于垃圾堆放问题，国
土分局及时与市国土房产局对接协调，做好相关配合工
作，对堆放的垃圾及时清理处置；四是各单位明确相关责
任人，按时进行反馈上报处理情况。

琅琊区
余成林、
周冬梅

一是经清流公共服务中心，区城管执法局、市环保局琅琊分
局、区规建局等相关部门核查，目前污水漫溢问题，经我区
跟踪协调，市城管执法局已疏通清理污水沟渠，将新排污涵
管安接于排污口处，并重购置新水泥板盖覆盖在沟渠上。现
污水漫溢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垃圾堆放问题，经市国土房
产局对接协调“两治三改”办公室，已安排专人对堆放垃圾
及时清理清运，现成堆垃圾已经清理完毕；二是相关整改情
况已按时进行反馈上报，下一步，我区将加强与市国土房产
局对接，做好后续相关配合工作。

/

2019年4月12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件（编号：
D340000201811110001）进行现场验收核
查。已完成整改，同意验收。

25 3071 琅琊区建工花园8栋前面有一带院子的门
前收购破烂，气味难闻。

经社区现场调查核实，院前堆放垃圾是一当地老人自己拾拣回来，
存在乱堆放情况，未发现收购破烂行为。

1.东门中心牵头，区房产局配合认真组织开展调查核实做
好整改。2.区房产局积极对接市直单位并加强巡查监管，
目前该地块已由市国土房产局整体征收，属市房产局管理
。

琅琊区
余成林、
周冬梅

该地块已经整体征收，属市房产局管理，琅琊区东门中心于
2017年5月底完成了清理整治工作，目前市国土房产局已对
该区域进行拉围墙封闭管理。

/

2019年4月26日，市商务局牵头会同市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
访件（编号：3071）进行现场验收核查。
已完成整改，同意验收。

26
D340000
2018112
80045

滁州市凤阳县刘府镇刘府工业园内的报废
汽车拆解市场，凤淮路北688号的洪武报
废汽车回收拆解利用有限公司，产生的废
机油收集不规范，有随地倾倒废机油现象

。拆解的零件露天堆放。

属实。经核实，该公司的危险废物处置车间有废矿物油车间，废三
元催化剂车间，废旧电路板车间、废旧蓄电池车间、专用安全气囊
处理车间和处理设备，每个车间均有危险废物的标牌和处理方案，
有管理台账，按照规范储存，交由有资质的公司处置，不存在随意
倒卖、倾倒、处置等现象，该投诉内容不属实；现场核查发现该公
司存在对暂存的废旧机动车钢铁堆放没有采取密闭，覆盖等措施。

要求企业制定整改方案，限期整改。 凤阳县
徐广友、
罗圣权

企业制定了整改方案，场地地面全部硬化处理，场地周边设
置隔油槽；场地中含油废钢转移至地坑库房存放。

/

2019年4月29日，市商务局牵头会同市生
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件（编号：
D340000201811280045）进行现场验收核
查。已完成整改，同意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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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举报内容 调查情况 整改措施

责任单
位

责任人 处理情况 问责情况 验收情况

27 682

反映滁州市开发区高庙社居委附近新概念
汽修厂内有一废旧电瓶回收站，最多存放

废旧电瓶30吨。一个月前向市环保局
12369反映过，市环保局工作人员也现场
处理，之后有环保工作人员电话告知将对
该回收站限期取缔。十多天后，再次拨打
12369电话反映。环保人员电话告知该收
购站有证，可以收购、不能存储。但实际
上该回收站是存储废旧电瓶的，不知道是

否会对周边居民和环境造成影响。

经查，安徽快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租赁滁州开发区高庙
社居委旁新概念汽车院内厂房从事废旧铅蓄电池的收集、贮存等活
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属非法经营。投诉人于2017年3月底向
开发区环保分局反映后，环保分局第一时间赴现场进行了调查核
实，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废旧铅蓄电池收集、贮存等经营活动，并
针对该公司存在的环境违法问题向其下发了环境监察通知。2017年4
月28日和5月5日，环保分局两次突击现场检查，现场均未发现有废
旧电池贮存。

该信访件不属实
滁州经济
技术开发

区
盛必龙 目前该区域已拆迁。 /

2019年5月5日，市生态环境局对中央环保
督察转办信访件（编号：682）进行现场
验收核查。废旧电瓶回收站已拆除，同意
通过。

28 3069

琅琊区经济开发区苏州南路兄弟科技有限
公司环境问题：1.该公司内暗藏电镀车

间，一般发现不了，电镀废水不处理直接
排放到河里，废水中含有重金属六价铬；
2.氮氧化物排放问题，2016年被查处后，
上了一套脱销设备，但是设备有一个暗阀
门，阀门在车间屋顶上，一般发现不了，
必须上屋顶才能发现，氮氧化物通过暗阀
门偷排，同时设备装了管道抽新鲜空气处
理排放，脱硝设备不起任何作用。3.该企
业的固体废物露天堆放，未进行覆盖，堆
积如山；4.切割玻璃的废水直接外排；5.
上料车间的粉尘污染严重，未对工人采取

任何防护措施。

经查，该公司为滁州兄弟科技有限公司，位于苏州南路738号,主要
从事洗衣机观察窗生产。《年产360万件滚筒洗衣机观察窗生产线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10年7月经滁州市环保局批复同意（环评
[2010]190号），1#生产线于2012年7月通过市环保局验收（环评函
[2012]223号），2#生产线于2017年4月底开始建设并于2017年5月19
号投入试生产，3#生产线于2016年11月正式投产。现场检查时，企
业正常生产。
（一）目前该公司内无电镀车间。经询问企业负责人，该公司曾于
2016年3月在公司厂区的西北角建设一小车间，用于压制模具的表面
处理，主要是碱粉除油、清洗、打磨抛光，后因企业委托模具厂家
处理，该车间已于2016年12月自行拆除。
（二）目前企业工艺废气经收集后进入二级喷淋塔处理（稀硝酸+氢
氧化钠）。现场检查发现，在废气收集管网上存在多余阀门、管道
等现象。
（三）目前企业的报废产品（碎玻璃）露天堆放在厂区内，未进行
覆盖。
（四）企业擅自增设了2台玻璃切割机，含悬浮物的切割废水外排。
（五）上料车间部分设备有布袋除尘器，但粉尘的收集处理不完
善，存在无组织排放现象。

1.对废气处理设施进行整改完善,确保正常运行、达标排
放。
2.对固废进行覆盖。
3.在变更环评前，停用并封存玻璃切割设备,禁止废水外
排。
4.对上料车间进一步采取密闭和除尘措施。

滁州经济
技术开发

区
盛必龙

1.废气处理设施已整改完善，已完成环保“三同时”验收；
2.固体废物已采取覆盖措施，并综合利用减存量；
3.环评已变更，切割废水已循环使用不外排；
4.上料车间已减少无组织排放点，采取自动化投料和密闭、
除尘措施，工人采取防护措施。

/

2019年5月5日，市生态环境局牵头会同市
经济和信息化局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
件（编号：3069）进行现场验收核查。
2018年7月通过市生态环境局“三同时”
验收，电镀车间已拆除，脱硝设备阀门已
封堵，切割废水循环使用，上料车间自动
化改造，密闭上料，固体废物现场核查已
覆盖，同意通过。

29 595

上海南路859号安徽晶润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存在以下问题：1、环评与工艺不

符，工艺中有丝网印刷（用油墨），环评
中未涉及；2、使用油墨产生危废，没有
与有资质的危废处理机构签订处理协议；
3、产生难闻废气，未经专业设备处理，

未达标排放。

经查，安徽晶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丝印、镀膜热固化及烘干废气
未按环评及批复要求建设集气收集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未办理环
保“三同时”验收手续；含油墨等危险废物管理不规范；一期项目
规模发生变化未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1.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2.按环评及批复要求建设废气处理设施，组织环保验收。
3.规范危险废物管理。

滁州经济
技术开发

区
盛必龙

1.已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滁环
[2017]291号）。
2.工艺废气已按环评及批复要求建设废气处理设施。
3.已与有资质单位签订危废处置协议，已建设危险废物贮存
场所；
4.目前该企业已搬迁。

/

2019年5月5日，市生态环境局牵头会同市
经济和信息化局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
件（编号：595）进行现场验收核查。该
厂已关闭，同意通过。

30
D340000
2018112
70034

滁州市花园西路舜宇模具有限公司，喷塑
作业废气直排，气味难闻，噪音扰民。

经查,滁州舜宇模具有限责任公司年产300套高精密模具和汽车零部
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5年11月18日经滁州市环保局批复同意
（滁环[2015]565号），2017年9月30日通过滁州市环保局竣工环保
验收（滁环评函[2017]120号），环评、验收手续齐全，喷漆、流平
和固化以及注塑废气均经相应的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企业自
行监测报告显示废气和噪声均达标。但现场检查时发现污水处理站
附近偶尔有异味，厂界噪声虽达标但数值较高。

1.对污水处理设施区域进一步密闭，收集废气并接入现有
废气处理设施进一步处理；
2.对注塑废气处理设施采取密闭、减振措施；
3.开发区管委会申请滁州市环境监测站对该企业污染物排
放情况进行监督性监测。

滁州经济
技术开发

区
盛必龙

1.企业已对污水处理设施区域进一步密闭，收集废气并接入
现有废气处理设施进一步处理；
2.企业已对注塑废气处理设施采取密闭、减振措施；
3.滁州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的监督性监测和企业的自行监
测均达标。

/

2019年5月5日，市生态环境局对中央环保
督察转办信访件（编号：
D340000201811270034）进行现场验收核
查。喷漆废气已安装废气处理设施，废水
处理设施已密闭，经检测，达标排放，同
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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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X340000
2018112
40029

举报人反映滁州市琅琊区和郢路178号滁
州市鑫鼎机械模具制造有限公司，打着模
具厂的幌子，从各地废品收购站回收废铝
罐，熔炉作业时产生刺鼻气味，严重影响
职工健康。

经查,滁州市鑫鼎机械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年产1万吨机械模具辅料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10年5月28日经滁州市环保局批复同意(环评
[2010]141号),变更说明于2014年1月15日经滁州市环保局批复同意 
(滁环评函[2014]12号),2017年4月28日通过滁州市环保局阶段性验
收(滁环评函[2017]51号)，环评、验收手续齐全，主要利用铝锭、
废边角料生产机械模具辅料。现场未发现回收的废铝罐，燃气熔炉
废气经布袋除尘处理后排放，作业时偶然有轻微气味，职工有口罩
防护措施。但企业还存在废气收集不完全、厂区环境较乱、危废管
理不规范等问题。

1.企业对废气集气罩进行加装围挡改造，提高废气收集效
率；
2.对厂区环境进行整治；
3.对危废进行规范化管理。

滁州经济
技术开发

区
盛必龙 已完成整改。 /

2019年5月5日，市生态环境局对中央环保
督察转办信访件（编号：
X340000201811240029）进行现场验收核
查。熔炉已安装废气处理设施，经检测，
废气已达标排放，同意通过。

32
D340000
2018111
70047

滁州市凤阳县黄湾乡的淮河36号航标区域
内以及徐明高速淮河大桥西侧新港对面，

存在夜间非法采沙现象。

属实。前期在该区域现场查获两条非法采砂船，已对两条非法采砂
船只进行坐沉处理。近期也接到关于该区域非法采砂的举报，但现
场未发现有非法采砂现象。

下一步凤阳县将进一步加大巡查的力度及频次，尤其是夜
间巡查，并联系五河县进行交界水域的夜间执法联合打
击，坚决打击盗采行为。

凤阳县
徐广友、
罗圣权

完成整改。 /

2019年4月29日，市水利局牵头会同市公
安局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件（编号：
D340000201811170047）进行现场验收核
查。已完成整改，同意验收。

33 2556

滁州市凤阳县武店镇大尖洼水库被前郢村
村支书王龙奎承包，王龙奎向水库内大量
投入鸡粪、猪粪污染水库；武店镇林泉村
每天晚上几百人在林泉村山开采，破坏生

态。

1、大尖洼水库在2010年2月由武店镇镇府承包给武店镇前郢村前支
部书记王龙奎和淮南市人王中义二人，承包期为20年，现水库进行
的是水产养殖。在承包水库的水产养殖户住地现场走访并未发现有
鸡屎、猪粪倾倒迹象，有关部门已责令承包人不得向水库中倾倒鸡

屎、猪粪等养殖粪便。
2、为管理好西部矿山盗采问题，凤阳县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矿山
联合执法大队，24小时对矿山开展巡查，对盗采车辆及人员进行查
扣。盗采情况属实，但规模没有几百人这么大，只是零星有几个塘
口存在盗采情况，县、镇两级也一直在认真开展巡查与打击。近期

将加大巡查和打击力度。

大尖洼水库在2010年2月由武店镇承包给前郢村前支部书
记王龙奎和淮南市人王中义二人，承包期为20年，现水库
进行的是水产养殖。在承包水库的水产养殖户住地现场走
访并未发现有鸡屎、猪粪倾倒迹象。
为管理好西部矿山盗采问题，县政府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
的矿山联合执法大队，24小时对矿山开展巡查，坚决杜绝
盗采行为发生。

凤阳县
徐广友、
罗圣权

武店镇对水库养殖进行常态化巡查，未发现向水库中倾倒鸡
屎、猪粪等养殖粪便等现象；国土局负责安排矿山联合执法
大队24小时对矿山开展巡查，未发现偷盗行为。

共问责11人。
其中：诫勉谈
话3人、书面
检查4人、约
谈4人。

2019年4月29日，市水利局牵头会同市自
然资源与规划局对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
件（编号：2556）进行现场验收核查。已
完成整改，同意验收。


